三门峡市住房公积金

缓缴申请表
	单位名称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公章）
	经办人
	

	通讯地址
	
	联系电话
	

	公积金帐号
	
	单位性质
	

	应缴人数
	现单位缴存比例
	现个人缴存比例
	单位月缴额
	个人月缴额

	
	
	
	
	

	申请期限
	自            年    月至             年       月

	住房公积金缓缴降原因：
法人代表签字：
年   月   日
	职代会或工会意见：
签     章
年   月   日

	经办网点审核意见：
初审：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复审：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	业务科室审核意见：

 年   月   日

	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审核意见：
签    章
年   月   日
	住房公积金管委会审批意见：
签    章
年   月   日


说明：1、缓缴申请、职代会或工会意见应专题上报。

      2、本表一式两份，申请单位、归集科各一份。

      3、缓缴期限为一年，到期仍无法正常缴存的，需提前一个月续报，并提供连续两年的财务报表。
